	创意要素
	指标

	思维力
	1、 能对作品、材料进行观察、比较、分析、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等。
2、 能从文学作品、生活情境、身边事物中产生灵感，并用不同的形式表现。
3、 幼儿会想、敢想、愿意想。

	想象力
	幼儿能根据生活中的事物、已有经验、自然现象、同伴讨论、问题发现等产生新的联想。

	观察力
	1、 观察方式：有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整体到局部等。
2、 观察思维：在观察过程中，能对事物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观察力中的思维因素）
3、 感知能力：能通过观察，感知事物的主要特征。

	计划力
	1、 材料计划：能根据主题，有意识地选择材料。
2、 内容计划：根据主题，能有意识地设计自己的作品，能表达表征自己的想法。
3、 过程计划：能对制作过程和步骤，进行简单地计划。

	动手力
	1、 能用多种工具、材料或不同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象。
2、 运用各种生活材料、自然物、废旧材料等进行形的概括、组合、变形。

	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
	1、 能发现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解决（独自、求助教师、同伴互助）。
2、 活动时能与同伴分工合作，遇到困难能协商克服。

	审美能力
	1、 喜欢欣赏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和作品。
2、 感受、发现、理解作品中的美（情绪、色彩、构思、造型……）

	作品分析能力
	1、 材料与技能：材料选择运用恰当，制作精细，所用技巧适于表现。综合、熟练、正确运用各种辅助材料和工具，操作动作连贯、迅速、熟练准确，作品质量好。
2、 造型与修饰：造型优美，有意修饰性较强。 
3、 [bookmark: _GoBack]想象与创造：对作品的构思、材料的选择、工具的运用及作品的表现等，都体现了较强的独创性，作品整体与他人不同。






